
111 年度補助辦理原住民族職業訓練運用計畫 
補助社團法人臺南市敦親睦鄰關懷協會辦理 

原住民族照顧服務員專班-職前班第 1期 
 

◆開訓時間：111年 9月 5日       ◆結訓日期：111年 10月 14日     ◆訓練時數：112小時 

(如有延長招生期限之必要，將於原 JOB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人力資源網網站

(https://iwork.cip.gov.tw/)公告，並以電話或 e-mail通知已報名之族人)                   

◆訓練人數：20人(經甄選錄訓 15人以上方得開班) 

◆上課時間：週一~週五 13:30~17:30 

◆上課地點：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(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 427 號) 

◆報名期間：即日起~111年 8月 24日 17時 00分     

◆甄試日期：111年 8月 29日 10時 00分 

◆報名/甄試地點：台南市永康區中山東路 430號(社團法人臺南市敦親睦鄰關懷協會會址) 

◆洽詢電話：06-3125490  

報名方式、報名需繳交資料、甄試日應攜帶文件及物品、錄訓名單公告等參訓相關規定請上 

原 JOB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人力資源網網站查詢或親洽本單位。 

◆應備資料： 

1. 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各一份。 

2. 正面半身照片 1吋 3張。 

3. 勞保/農保投保明細表(開訓日前 1個月內) 。 

(可向各地勞工保險局辦事處臨櫃申請或使用「自然人憑證」網路列印) 

◆招訓對象： 

  主要培訓對象以招收 16歲以上之原住民族失業者參訓，即本班招收訓練對象應以原住民族身分之
失業者為優先，若因原住民族身分之失業者招生人數未達核定預訓人數，始得招收原住民族身分之
在職者參訓。 
※公司或行(商)號負責人(含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)、自營作業者，不得參加。 

◆參訓資格： 

  1.具有工作能力與就業意願之適合訓練的原住民族失業者。 

  2.身心健康、無不良嗜好及傳染病。(甄試錄取後應配合縣市主管機關規定進行相關體檢）。 

(本項目依縣市主管機關規定調整之) 

【結訓學員以直接就業為目標方向，有升學計畫或無就業意願者請勿報名。】 

◆甄試錄訓： 

  (一)筆試題型及範圍：選擇題 50題，考題範圍為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驗歷  

      屆試題。 

  (二)甄試方式：筆試 50％、口試 50％，筆試測驗開始 15分鐘後不得進入試場應試，參加口試人 

      數以預訓人數之 2倍為原則。 

  (三)合格分數：60分（含以上），如甄試成績未達標準者或無就業意願，本單位保留不予錄取之 

      權利。錄訓：依甄選成績及名次依序錄訓。 

  (四)以電話或簡訊或郵寄或其他方式通知參加甄試人員之甄試結果，另公告於原 JOB原住民族委 

      員會原住民人力資源網網站。 

 

 

 

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臺南市敦親睦鄰關懷協會 

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

補助單位：原住民族委員會-就業基金補助 

<廣告> 



  (五)確定錄訓後，採以電話(簡訊)通知錄訓之學員錄取與報到相關事宜。 

  (六)未於開訓日完成報到者，除已辦理請假事宜外，視為放棄參訓資格。 

 

◆錄訓說明會日期：111年 9月 2日 10時 00分 

◆錄訓說明會地點：台南市永康區中山東路 430號(社團法人臺南市敦親睦鄰關懷協會會址) 

◆民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報名： 

(一) 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尚於前次完訓或結訓班次之訓後一百八十日內。 

(二) 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，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一年內。 

(三) 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，且其離、退訓日(不含適應期限內離訓) 、完訓日或

結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三年內。 

(四) 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二年內，已有二次以上離訓、退訓、完訓或結訓之職前訓練參訓紀錄

(不含適應期內離訓)。 

【上開不得報名之參訓紀錄，以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分署自辦、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前 

  訓練計畫為限。】 

 

◎其他事項： 

(一)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防護，學員應配合事項如下: 

1.訓練單位每日於門口監控體溫，若有發燒現象（耳溫≧38℃或額溫≧37.5℃），將拒

絕進入單位中。 

2.因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之社交距離規範，學員於訓練期間，應全程配戴口罩，

未配戴口罩者，將拒絕學員進入班級內。 

3.若於訓練期間有發燒或上呼吸道症狀者，請盡速就醫，當天請假在家休息。 

4.訓練單位因疫情需要，得辦理停課、補課或延後結訓事宜。 

5.疾病流行的程度可能因地區而異，衛生主管機關可能針對個別地區發布指引，因此

將配合中央及當地衛生主管機關之規定進行適當因應，學員應配合遵守相關措施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臺南市敦親睦鄰關懷協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補助單位：原住民族委員會-就業基金補助 

<廣告>  


